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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民法官法案件與辯護活動

貳、起訴後至準備程序終結前之辯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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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民法官法案件與辯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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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適用案件（第5條第1項、第2項）

毒品及少年
案件除外

故意犯罪因而
發生死亡結果

最輕本刑10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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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

• 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

• 前項罪名，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

實及所犯法條為準。

• 除外：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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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

律師相關法令

國民法官法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

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4條）



7

• 國民法官之參與，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
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

• 法院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雙方
相互交流、回饋想法的結果，更豐富法院
判斷的視角與內涵。

• 國民經由參與而瞭解法院審判程序的實際
樣貌，感受到審判公正及妥適。

• 國民表達的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充分反映於
法院的裁判中，將可期待提升國民對於司
法之信賴。

提升司法
之透明度

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之立法目的（第１條）

反映國民
正當法律
感情

彰顯國民
主權理念

增進國民對於
司法之瞭解及
信賴



一則模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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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OO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OO年度OO字第OO號

被 告 甲男 男（民國OO年OO月OO日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OOOO
住OOOOO

選任辯護人 OOO 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男與乙女曾為男女朋友，甲男因不滿乙女要求分手，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16日7時5分許，在
乙女租屋處外等候，待乙女於同日8時許外出，準備與同事丙男一同上班之際，先將乙女拖入上址內並勒住乙女
脖子，丙男見狀隨即衝入上址保護乙女而將乙女及甲男拉出，並斥喝甲男冷靜。惟甲男隨即與丙男發生扭打，過
程中乙女欲趁隙逃出，甲男竟持其預藏之水果刀，在上址外人行道上朝乙女之左頸部及頭部刺殺，致其受有左頸
部銳器刺創，深度12公分，致切斷左側內頸靜脈、切開左側頸總動脈前壁、右上肺葉內側傷口4.1x1x1.2公分及右
耳後5x4公分銳器刺創，而生失血性休克之死亡結果。

二、案經乙女之母訴請OO縣警察局OO分局報請本署檢察官相驗後偵辦。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43條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OO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O O 年 O O 月 O O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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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準備書狀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被告甲男（下稱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1.於民國110年5月30日7時50分許，在被害人乙女（下稱被害人）位
在OO縣OO市祥和九路20號租屋處外等候之事實。
2. 於同日8 時許見乙女與其同事即證人丙男（下稱證人）一同上班
之際，先將被害人拖入上址並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3. 於110年5月30日7時5 0 分許前即預藏水果刀在身之事實。
4. 於與證人扭打之際，見被害人往外逃時，旋即跟上並環抱被害人，
並撿拾扭打之際掉落在地上之水果刀往被害人脖子刺入之事實

被告於警詢中之供述 1.其與被害人係於109年6月間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上交談而認
識，後於同年8月開始交往之事實。
2.被害人曾要求分手去認識其他異性朋友，被告因而感到氣憤，才
準備水果刀預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3.其於110年5月30日8時許，在被害人位在OO縣OO市祥和九路20號
租屋處外持水果刀殺害被害人之事實。
4.被告所攜帶之水果刀係同年月10日在OO市OO區之賣場所購買之事
實。
5.被告在住所3樓房間書桌上筆記本所書寫之遺言3頁，係案前日7時
寫好放在桌上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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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準備書狀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證人於110年5月30日警詢時之證述 1.其於110年5月30日8 時許，騎車至被害人位在OO縣OO市祥和九路
20號租屋處外準備接被害人一起上班時，見被告坐在旁邊牛排館椅子
上，伊當時以為僅是路人，故不以為意之事實。
2. 被告見被害人從樓上走下來準備關上鐵捲門時，即衝過去將被害人
拖入上址，其於鐵捲門關上前，將被告及被害人拉出上址外之事實。
3.被告在上址外有以左手勒住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4.伊見被告勒住被害人脖子後，即以安全帽攻擊被告，被告旋即以右
手拿出水果刀，伊見狀即上前欲將被告手中的水果刀搶下奪 刀過程
中，被告即以手中之水果刀刺入被害人脖子之事實。

被害人之母即告訴人於110年5月30日警詢
時之證述

1.曾聽聞被害人口述因與被告個性不合要分手之事實。
2.被告曾出言恐嚇及糾纏被害人之事實。

被害人之母即告訴人於110年5月30日偵訊
時之證述

1.被害人係於109年12月左右與被告分手之事實。
2.曾聽聞被害人口述，被告有恐嚇過被害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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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準備書狀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OO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1張 1.被害人於110年5月30日8 時被害人送至醫院急診，於同日 8 時5 0 分
宣告急救無效之事實。
2.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頸部深度穿刺傷、疑氣管損傷之事實。

OO縣警察OO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
報告、現場照片6 張

1.案發地點在OO縣OO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之事實。
2.現場留有大片血跡之事實。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法醫
解剖鑑定報告書暨解剖照貫實 （本署照片
33張

1.相驗時檢視被害人左頸部距舌骨5 公分處5x4. 5 公分銳器刺創深入
頸部表皮外翻1處，及右耳下4. 5x 1公分銳器刺創深入右後頸部1處之
事實。
2.解剖後確認：⑴左頸部銳器刺創，呈T 字型橫向創口 4. 1公分、縱
向創口 2. 7公分。創 腔向右、向下、向後，切斷左側內頸 動脈、左
側頸總動脈前壁傷口 0.4 公分、切斷左葉曱狀腺、切開氣管左側壁、
刺入右肋膜腔及右上肺葉內側傷 口，4. 1x 1x1 . 2 公分。刺 入深度12
公分伴隨創腔的尚有頸部軟組織出血4.8x2. 5公分；右側肺門部軟組
織出血x5 公分；縱膈腔軟組織出血；右肋 膜腔積血及血塊550c c ，
此處為致命傷之事實。
3.右耳後下方銳器刺創，4x0. 6 公分，深度4 公分，至肌肉層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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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準備書狀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被告所書寫之遺書3 頁 被告於案前已書寫遺言，分別向其母、弟妹交代後事，向死者表明愛
意，顯見其已預謀殺人之犯意，並有同死決心之事實。

OO縣OO局OO分局扣案物品目錄表、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現場及證物照
片、OO縣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暨現場及證
物照片

1.在被告住所扣得沾有血跡之布鞋、短袖T-Shirt、短褲及遺書之事實。
2. 在案發現場即OO縣OO市祥和九路20號前紅磚道扣得沾有血跡白色
藍底外套、沾有血跡水果刀之事實。

本署檢察官逮捕通知、羈押聲請書、臺灣
OO地方法院押票

1.本署檢察官經訊問被告後，以被告自白犯行而犯罪嫌疑重大，其所
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 年以上且有逃亡之事實而向法院
聲羈押之事實。
2.法院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
訴、審判或執行，而裁准羈押之事實。

水果刀1把 被告為殺人犯行時所使用之兇器。



二、案件理論（Ｃａ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一、案件理論必須能夠就所有證據作說明

二、案件理論的說明必須具有一貫性而不相互矛盾

三、案件理論的說明必須合於常識，而容易為法官及國民法官

所接受

四、提出準備書狀後儘量不再改變

建構案件理論的原則



一、從案件類型之證據結構思考並建立案件理論

二、客觀且妥適看待委任人對個案之說明
三、審慎評估、積極提出
四、運用輔助工具

建構案件理論的方法



建構案件理論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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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證據型證據結構(以爭執犯意為例)

被告殺人

被告自白

被告殺人

目擊證人

指認狀況

證人所在位置之現
場照片、現場圖等 視力證明書

與客觀事實之整合性

被告殺人

監視器錄影畫面

被告殺人

被害人指述

起訴事實

直接證據

輔助事實

輔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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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證據型證據結構
公訴事實（殺人既遂）

殺人犯意

兇器鋒利
程度

扣案兇刀

兇器為被告行
兇前不久購買

被告供述

被告當日與被
害人爭吵激烈

證人即路人甲

被告一直以來因同一事
件多次與被害人爭吵

證人即鄰居乙

證人即鄰居乙與被告
之交情

證人即鄰居丙

被害人屍傷之情形

鑑定證人
即法醫師

相驗屍體證明書
解剖照片
及報告

行為 因果關係 結果
直接事實

間接事實

間接證據

再間接事實(輔助事實性質)

再間接證據(輔助證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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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案件的證據結構

量刑

第57條情狀

計畫性或衝
動性殺人

被告購置兇器之
發票、鄰居之證

詞

被告是否深感
悔意

被告看守所中抄寫
之佛經、逮捕時受

訪之發言內容

刺殺被害人時
之情況、程度

證人
即被害人

證人
即法醫師

診斷書

累犯 自首 情堪憫恕
直接量刑事實

間接量刑事實

間接量刑證據

爭點



模擬案例思考



貳、起訴後至準備程序終結前
之辯護活動



第6條

一、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性（轉軌）

非國民參審
判案件

轉國民參審

轉非國民

參審判案
件

國民參審

檢察官非以第一項所定案件起訴，法院於第一
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應變更所犯法條為第一項
之罪名者，應裁定行國民參與審判。反之，則
繼續審理至終結為止（立法理由三）。

檢察官以第一項所定案件起訴，但因有下列事由，法院得經一
定程序並考量相關標準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1.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一定親屬之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

3.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
審判。

4.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
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

5.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第5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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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變更起訴法條為重罪時

法院斟酌第6條事由認有不宜時



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

（於選任產生國民法官後，並應聽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意見），並應審酌公共利益、

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第六條之判斷標準

01

01

01

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
虞。有事實足資判斷難期公正01

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
虞。

現實上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或其一定親屬有致生危害之
虞

02

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
之虞。

個案犯罪事實及兩造爭點的多寡、所需調查
之證據數及審理所需日數等；或個案證據是
否涉及複雜之財務、會計、金融、證券相關
知識，可預期國民不易理解等

03

概括條款，適用時應嚴格解釋。
例如，個案事實涉及性侵害犯罪，而被害人表
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
案件，而不適於行國民參與審判者即是

05

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
之虞。

被告認罪且不爭執量刑（例如，不爭執適用減
免刑責之規定）外，且需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
價值之重要意義（例如，關於該犯罪行為，沒
有由國民決定適當之刑種、刑期的價值等）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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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觀合併之必要性

• 檢察官以被告犯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與非應行國

民參與審判之罪，而合併起訴者，應合併行國民參
與審判。

• 但關於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法院得於第一次
審判期日前，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

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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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原則

預斷排除原則

三、起訴書記載之適當性



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

之。起訴書，應記載左列事項：一、被告之姓名、

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應向管

轄法院提出起訴書，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

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被告之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

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 犯罪事實。

三 所犯法條。 前項第二款之犯罪事實，以載明

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起訴書不得記載使

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行國民

參與審判之案件，不適用之。

現在 國民法官法

起訴

刑訴第264條 第43條



特定原則（第43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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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82號判決意旨

• 「犯罪是否已經起訴，應以起訴書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所記載之
『犯罪事實』為準。而此『犯罪事實』之重要內容，包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
成之具體『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基
本社會事實。是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表明起訴之特定犯罪，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
混淆，除須足使法院得確定審判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
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以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

• 最高裁判所昭和33年1月23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 犯罪事實記載之內容不明，經法院要求釋明而檢察官仍不特定時，應認其起訴之程
序違背規定，而為公訴不受理判決（303條第1款規定）。



預斷排除原則（第43條第４項）

• 是否有「可能使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無法立於平等及客觀中立立場與法官進行討
論之疑慮」（第43條立法說明一）＊

• 被告之前科

• 引用文書或證據之內容

• 被告之經歷及個性，依個案事實判斷是否違反預斷排除原則

• 犯罪之動機及原因

＊又犯罪事實欄記載涵攝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社會事實，固無違反預斷排除原則之問題，通常會引發爭議者，為將該當於犯罪

構成要件以外之事實，記載於犯罪事實欄，亦即「餘事記載」之情形。從預斷排除原則之角度而言，起訴書所得記載之「餘事」，
應為與該當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密接而不可分之事實（最高裁判所昭和26年4月10日第三小法庭判決）。



預斷排除原則（第43條第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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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餘事記載，判準也不同

• 犯罪情狀

• 一般情狀

• 違反預斷排除原則之餘事記載應如何處理？

• 法院判斷違反預斷排除原則之餘事記載，可能會有由檢察官自行更正、刪除或於選任、審理程序另以書面、

口頭重為敘述，或由法院裁定命檢察官補正、情節重大時諭知公訴不受理等各種方式處理，此部分仍有賴未

來本法之施行細則及實務運作建立標準。惟無論如何，從辯護之角度而言，若於閱讀起訴書內容時產生有不

利於被告公眾觀感之虞時，似應積極提出主張，以維護被告權益。

• 模擬法庭範例參考



四、證據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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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020年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第53第55條、第59條合併採取所
謂「三階段證據開示」之結構。

• 從上面的立法過程可知，本法證據開示之範圍，是設定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相同、
原則上「全面開示」，例外始得拒絕或限制開示的結構，從立法說明已十分清楚。



檢察官於起訴後即開示本案之卷
宗及證物，並提出準備書狀（第52
條第1項及第53條）

事先與被告確認事實關係、整理

爭點（第51條第２項），檢討起

訴書與檢察官開示之證據及準備

書狀之內容，以擬定辯護策略，

並提出準備書狀表明辯護主張，

而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第54條

第1項）

其中，如被告或辯護人聲請調查

證據時，應即向檢察官開示證據

（第55條）。

事前聯絡（第51條第１項、

第3項）

起訴(第43條)

32

檢討辯護人準備書狀內容及開示
之證據後，對辯護人聲請調查之
證據表示意見(第56條)



如辯護主張有補充或更正，
時辯護人應另以準備書狀
或當庭以言詞提出於法院
（第54條第2項）

依上述方式依序進行證據開示與書狀交換，以逐
步整理證據及爭點

33

如舉證主張有補充或更正
時，檢察官應另以準備書
狀或當庭以言詞提出於法
院 (第52條第2項)



當辯護人不開示
聲請調查之證據時

當檢察官不開示
本案之卷宗及證物時

開示命令

 命開示證據或命交付證據清冊

 得指定開示日期、方法或附加條件

34



違反開示命令之處置(第58條)

違反法院命開示之裁定時
(即第57條)

違反法院命開示之裁定
(即第57條)

裁定
駁回調查證
據之聲請，
或命檢察官、
辯護人立即
開示全部持
有或保管之

證據

35

法院為裁定前，應審酌其違反義務之態樣、原因及所造

成之不利益等情事，審慎為之(第59條)



所持卷宗
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禁止

第60條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五十三條卷宗及證物內容之
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
使用。

違反



告訴人及訴訟參與人向法院之閱卷權(依第4條適用刑事訴訟法規定)

律師代理人（告
訴、訴訟參與）

訴訟參與人及其
非律師代理人

法院
得向法院請求檢閱、抄錄、重
製或攝影卷宗及證物(第271條
之1準用第33條第1項、第455
條之42第1項前段)

得預納費用向法院請求付與
卷宗及證物之影本(第271條
之1準用第33條第2項前段、
第455條之42第2項)

得限制之
(第33條第2項但書、第45
5條之42第2項但書)：
1.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
2.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
3.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
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

法院

對該限制不服者
得提起抗告
(第33條第4項、第455條之42第3項)

對此裁定，不得再抗告(第415條第1項前段)



告訴人及訴訟參與人向檢察官之閱卷權(依第61條規定)

律師代理人（告
訴、訴訟參與）

訴訟參與人及其
非律師代理人

檢察官
得向檢察官請求檢閱、
抄錄、重製或攝影卷宗
及證物(第61條第1項)

得預納費用向檢察官請
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
本(第61條第2項)

得限制之，並應同時以書面
告知理由
(第61條第3項)：
1.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
2.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
3.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
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

4.有危害他人生命、身
體之虞者

法院

對該限制不服者
得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第61條第4項)
（但代理人所為之聲請，不得與告
訴人或訴訟參與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裁定，不得抗告(第61條第5項)



五、準備書狀之提出

• 檢辯雙方事前聯絡（第51條）
• 檢察官、辯護人因準備程序之必要，宜相互聯絡以確認下列事項：
一、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被告之陳述或答辯。
二、本案之爭點。
三、雙方預定聲請調查證據項目、待證事實，及其範圍、次序及方法。
四、雙方對聲請調查證據之意見。（第１項）
＊除上開事項外，實務運作上，也有聯絡確認進行證據開示時間、方式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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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護人應於第一次準備期日前，與被告事先確定事實關係，整理爭點。（第２項）

•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於準備程序期日前，聯繫檢察官、辯護人並協商訴訟進行之
必要事項。（第３項）



五、準備書狀之提出

• 檢察官、辯護人應以準備程序書狀具體記載下列事項，提出於法院：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二、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之姓名、性別、住居所及預期詰問所需之

時間。（第52條第1項、第54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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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補充或更正者，應另以準備程序書狀或當庭以言詞提出於法院。（第52條
第２項、第54條第2項）

• 排除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疑慮之內容（第52條第3項、第54條第3項準
用）。

• 慎選聲請調查之證據（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準用）

• 法院得聽取檢、辯意見後定期命提出。
（第52條第５項、第54條第3項準用）



五、準備書狀之提出

• 透過檢、辯之事前聯絡與書狀先行，得早期確認雙方主張、證據與爭點，促
進準備程序進行的效率，可謂是準備程序之「準備」。

41

• 可由檢、辯進行數次事前聯絡，最終階段再由法院進行準備程序，確認準備
之結果。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於準備程序期日前，聯繫檢察官、辯護人，
並為協商訴訟進行之必要事項（第51條第3項）

• 事前協商可進行之事項依個案情況無法一概而論，但至少可以做的有：①讓當事人見面、②確認當事人之準備狀況、③據此，確認
及設定未來的進度。在此階段，重要的是當事人迅速、正確的進行準備。以法院而言，主要是要根據當事人之準備狀況，從旁協助
當事人圓滿溝通意見，促進證據開示等事項之儘早進行（引自プラクティス刑事裁判一書） 。

比較法上，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178條之10也有相似規定。事前聯絡時由於被告
並未在場，檢、辯自有交換意見之空間，且因非準備程序，方式較為自由，容
易進行初步爭點與證據的整理。



五、準備書狀之提出

• 提出時點
「於檢察官依前條之規定開示證據後」，且依立法說明可知尚須「檢察官已依第52條第1項提出準備
程序書狀」

• 內容限制
預斷排除原則（第54條第3項準用第52條第3項）

慎選證據原則（第54條第3項準用第52條第4項）
＊被告自己如欲提出書狀者，亦同（第54條第4項準用第52條第3項、第4項）

• 違反效果
自行更正、刪除或退回，於選任、審理程序另以書面、口頭敘述，或由法院裁定命補正等各種方式處
理，此部分仍有賴未來本法之施行細則及實務運作建立標準。

＊另外，應注意法院可定提出書狀之期限（第54條第3項準用第52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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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準備書狀概略範例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一、兇器水果刀一把 證明被告所使用水果刀的危險性….，
需時…

二、被害人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證明被告使被害人所受的傷勢、位
置…，需時..

三、傳喚被害人或目擊證人
（或其等之警詢、偵訊筆錄）

證明被告如何用水果刀刺向被害人、
被告刺向被害人時的狀況…，需時..

四、詢問被告
（或其警詢、偵訊筆錄）

證明被告當時位置、刺傷被害人後狀
況….，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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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準備書狀概略範例
項目(第5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 內容

一、被告對檢察官起訴事實認罪與否之陳述；如否
認犯罪，其答辯，及對起訴事實爭執或不爭執之陳述。

本案被告帶刀只是為了嚇唬被害人，但因被害人辱罵，
一時生氣而刺向被害人，並沒有殺害被害人的意思。

二、對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
之意見。

對證據能力不爭執、對調查必要性無意見

三、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四、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之姓名、性別、住
居所及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

1.傳喚被害人陳辰，證明被害人的傷勢以及復原狀況..，
需時…
2.詢問被告，證明被告為何伸出水果刀…，需時…

五、對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意見 被告所為不構成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第 1 項的殺人
未遂罪，或是構成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普通傷害罪



六、證據意見與失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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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能力意見

• 另外，「證據經法院裁定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者，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或調查之（第62條第6項）」，
如允許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證據進入法庭調查，亦可能誤導國民法官法庭之判斷，其結果未必合於辯之

利益或期待。

• 就有可能為非任意之自白筆錄、證人之警詢及偵訊筆錄，辯護人仍宜積極表示無證據能力或上開意見；
疑有違法取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情事時，亦宜積極主張，自不待言。



六、證據意見與失權效

46

• 證據調查必要性之意見

• 立法已揭示諸多原則
• 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角度(第43條立法說明一、第47條立法說明二)
• 素人參與審判之特性(第45條說明一)
• 減輕國民法官負擔、慎選證據原則(第52條第4項、第54條第3項等及其立法說明)
• 法曹三方之照料義務(第45條及其立理說明)

• 實際操作：人證優先，筆錄及書面為輔助，始易於營造簡明易
懂的審理程序



六、證據意見與失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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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

• 同一待證事實聲請多項證據並非必要
• 就爭點捨人證而聲請調查書證、筆錄而迴避交互詰問
• 聲請調查書證或筆錄，但未特定範圍
• 聲請調查刺激性證據（Gruesome／Inflammatory Evidence）
時

均宜適度表示意見。



六、證據意見與失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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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書證、物證可同時證明爭執及不爭執事實時，應是將兩造
就該證據不爭執之部分先行調查，可避免公平性或重複調查的
問題

「最大公因數」法

• 採取「最大公因數」之方法

要求檢察官以統合性書面出證

要求檢察官遮掩非「最大公因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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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比較

法律規定 國民法官法第６４條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３１６條之３２

內容

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不
得聲請調查新證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二、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取得證據或

知悉其存在者。

三、不甚妨害訴訟程序之進行者。

四、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

必要者。

五、非因過失，未能於準備程序終結

前聲請者。

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就交付公判前整理程序或期日間整理

程序之案件，檢察官及被告或辯護人，

除因不得已之事由無法在公判前整理

程序或期日間整理程序為聲請外，於

該公判前整理程序或期日間整理程序

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證據，不受第

二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限制。

前項之規定，在法院認為必要時，不

妨害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或辯護
人得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為必要時，
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

二、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取得證據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不甚妨害訴訟程序之進行者。

四、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

五、非因過失，未能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者。

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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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調查期限（失權效）

(第64條）



參、選任程序之辯護活動



一、基本態度
二、調查表／問卷之設計
三、附理由及不附理拒卻
四、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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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格、流程等



54

國民法官
資格

年滿
23歲

中華民國
國民

轄區內住
滿4個月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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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停權、
現涉刑案
或曾受刑
罰或保安
處分者未
滿一定期
間者

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職業具有特
殊性質者

EX:總統、
副總統。各
級政府機關
首長、政務
人員及民意
代表、司法
人員、軍、
警等

未完成國
民教育之
人員

與本案或
本案被告、
被害人有
一定關係
者
EX:一定
關係內之
親戚、代
理人、曾
参與案件
之人等

有事證足
認難為公
平審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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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擔任國民法官之情形（第13條至第15條）



年滿七十歲
以上

學校老師 在校學生

有重大疾病、
傷害、生理
或心理因素
致執行職務
顯有困難

職務有嚴
重影響其
身心健康
之虞者

因看護、養
育親屬而執
行職務顯有

困難

重大受災戶，
有處理為生
活重建事務
之必要時

曾經參與
過，而未
滿一定期

間

得聲請拒絕擔任國民法官之情形(第16條):

若不拒絕 還是可以擔任國民法官

因生活上、
工作上、家
庭上之重大
需要執行職
務顯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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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簿之建置

備選
國民法官
初選名冊

備選
國民法官
複選名冊



地方政府

初選名冊

大水庫<地方政府>1

審核小組

複選名冊

中水庫<地方法院>
2

全體詢問

個別詢問

聲請附理由拒卻

聲請
不附理由拒卻

不選任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選任程序4

抽
選

國民法官選任流程

58

第17條至第34條

通知
選任期日

資格不
符者

有拒絕事
由者拒絕
擔任

小水庫<地院合議庭>3

回傳調查表

取消到庭
於選任期日

到庭

地方法院合議庭抽選個
案所需人數



檢察官起訴國民參與審判案件

備選國民法官 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ex.18750人）

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
（地方法院全年度所需備選國民法官（ex.12500人)）

地方法院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
（依第13條、第14條消極資格）

地方政府
（依第12條積極資格）

第17條至第20條

地方法院之年度需求
（以每年50件，每件10人為例）

一般國民

地方法院受理案件

通知備選
國民法官



法院於2日前將名冊送交檢察官、辯護人，於選任期日開始前適當時間提供調查表予檢察官、辯
護人檢閱（第23條）。選任程序不公開之，並應通知當事人、辯護人，非經檢察官、辯護人到
庭，不得進行（第24條）

法院應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30日前，以書面（併檢附制
度概要說明書及調查表）通知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期日到
庭。（第22條）

法院於收受調查表後，應為必要之調查，如有不符第12條
或具第13條至第15條情形，或陳明第16條情形者，應予
除名並通知之（第22條）

候選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
應於選任期日
10日前將調查
表送交法院

除名

受訴法院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需用之候選國民法官
，進行必要調查，如有不符第12條或具有第13條至第15條資格者，應
予除名。（第21條）



選任期日之進行



1~4

範例一:先問再抽（第29條)

100

50

42

6

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個案所
需候選國民法官（ex.100人），通知於選任
期日到庭

對到庭接受選任之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訊問，並就其中不符資
格者或有權拒絕被選任者，為不選任裁定（ex.剩50人）

不附理由之不選任聲請（ ex.剩42人）

自到庭接受選任之其他候選國民法官中以抽籤方式選
出6名國民法官，並視需要選出1至4名備位國民法官



-2

-6

範例二：先抽再問(第30條第1項)

100

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個
案所需候選國民法官（ex.100人），通
知於選任期日到庭

50

法院對到庭接受選任之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訊問，初步確認有無不
適格或有權拒絕被選任者，為不選任裁定（ex.剩50人）

法院以抽籤方式自其餘候選國民法官中以抽籤選出一定人數（ex.20人

），並對其編定序號

由法院進行詢問（團體、分組或個別方式），

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由檢察官或辯護人直接
詢問，法院復依職權或依檢辯聲請為附理由不
選任裁定（ex.剩18人）

剩餘未受不選任裁定之人，依原定序號為6名國民法官，1-4名備位國民法官

1~46

依檢辯聲請為不附理由之裁定(最多各得拒卻4人)(ex.剩10人)

201810



50

6+

2

範例三:
先抽再問(第30條第2項，分次抽)

+3

100

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個案
所需候選國民法官（ex.100人）

法院對到庭接受選任之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初步確認有
無不適格或有權辭退情事，並為不選任裁定（ ex.剩50人）

法院自其餘候選國民法官中抽籤選出一定人數（ex. 6名國民法官加2名
備位國民法官，共8人），由法院進行詢問（團體、分組或個別方式）
，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由檢察官或辯護人直接詢問

法院復依檢辯聲請為附理由、不附理由之不選任裁定
排除（ ex.排除3人後剩5人）

-3

剩餘未受不選任裁定之8人，依序定為6名國民法官，2名備位國民法官

6 2

法
院
自
其
餘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中
以
抽
籤
（
第
二
輪
抽
籤

）
選
出
一
定
人
數
（
前
一
輪
排
除
之
人
數

人
）
，

由

法
院
進
行
詢
問
（
團
體
、
分
組
或
個
別
方
式
）
，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時
，
並
得
由
檢
察
官
或
辯
護
人
直
接
詢
問
，

且
檢
辯
均
不
再
聲
請
不
附
理
由
不
選
任(

若
又
有
候
選
國

民
法
官
被
拒
卻
，
則
再
重
複
抽
籤
、
詢
問
、
拒
卻
程
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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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裁定解任(第35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解任事由

01

01

01

不具積極資格或具消極資格

有事公正之虞。
未依本法規定宣誓

=之虞。選任程序為虛偽陳述

未全程參與審判程序或終局
評議

=不聽從審判長指揮，致妨害審判程
序或終局評議

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
、洩密

之虞。
其他可歸責事由

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或不
宜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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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辭任事由

執行職務有嚴
重影響其身心
健康之虞

因看護、養育
親屬致執行職
務顯有困難

因重大災害，
有處理為生活
重建事務之必
要

重大疾病、傷
害、生理或心
理因素致執行
職務顯有困難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辭去其職務

因生活上、工
作上、家庭上
之重大需要致
執行職務顯有
困難

66

第36條



肆、審理程序之辯護活動



準備程序（47-64）

選任程序（17-34）

宣誓（65）

審判長進行審前說明（66）

朗讀案由、人別訊問（刑訴285、286）

陳述起訴要旨、權利告知（刑訴286、287）

開審陳述（70）

調查證據（73-78、刑訴288-2及288-3等）

言詞辯論（79）

最後陳述、辯論終結（刑訴290）

終局評議（81-85）

宣示判決、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職務終了(86、38)

交付判決原本（86）

審理程序示意圖



一、審前說明



審前說明

70

第66條 審判長於前條第1項之程
序後，應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說明下列事項：
一、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

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三、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四、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

令解釋。
五、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
六、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審前說明

71

時機：
選出國民法官等人後，或審判期日開始前進行

方式：
在場之檢察官、辯護人均得見聞

重點：
「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第66條立法說明）



二、開審陳述



檢察官、辯護人之開審陳述 (第 70 條)

一、意義

二、目的

三、方法

四、注意事項



檢察官、辯護人之開審陳述 (第 70 條)



三、不爭執事實之舉證



證物、文書、準文書均由審判長向當

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提示

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或以適當設

備顯示使其辨認或告以要旨。

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之文書、準文書、證物，由

聲請人向國民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

人宣讀或告以要旨、適當設備顯示使其辨認或告以要

旨、提示辨認。

法院依職權調查者，由審判長宣讀或告以要旨、適當

設備顯示使其辨認或告以要旨、提示辨認。

刑事訴訟法

國民法官法

調查方法

第74條、第75條及第76條

第164條、第165條、第165-1條



刑事訴訟法 國民法官法

(第73條至第76條)

涉及不爭執事實之書證、物

證 由聲請人提示、宣讀或告

以要旨，或以適當設備顯示

使其辨認或告以要旨

調查方法及次序之比較

交互詰問

(刑訴第166條以下)

審判長提示辨認或告以要旨

(刑訴第164條)

審判長宣讀或告以要旨

(刑訴第165條)

物證

書證

人證

涉及爭執事實（爭點）則以詰問證人為調查證據之中心

配合書證及物證之詰問

適當設備顯示使辨認或告以要旨

(刑訴第165-1條)

書證 物證

人證

準文書



四、爭點之舉證



證人、鑑定人之交互詰問

一、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原則
二、兼顧素人參與審判之特性、減輕國民法

官負擔
三、慎選證據原則
四、法曹三方之照料義務

法庭活動宜以調查人證為優先，筆錄及書
面為輔助，始易於營造簡明易懂的審理程序



被告之詢問

・宜由辯護人主詢問、檢察官反詢問

・不宜同意檢察官於不爭執事實階段調查被
告警詢、偵訊筆錄

・不宜同意檢察官於詢問被告後再宣讀警詢、
偵訊筆錄



不當之例



補充問題

要求被告或證人以肢體動作模擬還原其供述之內容？

優 點：將被告或證人之供述具體化、視覺化，簡明易懂

缺 點：容易使國民法官產生不當聯想

改善方法：操作前先明確化供述者所記憶之內容後，再進行模
擬重現，尤其是過去筆錄中未曾詳細詢問之細節。

法律適用：擴大解釋為詰問或詢問的一部分，適用交互詰問之
規定。



補充問題

以「勘驗」代替提示或顯示辨認的調查方法？〤

1.國民法官法已明定證物(第76條)及準文書（第75條）之調查方

法，不應再適用刑訴法勘驗

2.勘驗處分專屬法官檢察官權限，國民法官法並無特別規定國民
法官得勘驗，會有未完足調查之疑義。

3.勘驗屬職權調查，與當事人進行體制不同。在日本亦僅屬有限
情況始得勘驗。



補充問題

１.由法院「勘驗」錄音（影）光碟以判斷證據能力？〤
２.何時調查？

1.如前所述，在國民法官準文書之舉證，應由檢察官依本法第75條規定之
調查方法，舉證證明自白任意性或取證程序合法，而非由法院主導「勘
驗」。

2.基於本法第62條、第64條及第69條等規定，並為避免國民法官受影音證
據影響致生偏見，且造成精神上的負擔，原則上證據能力之調查，宜於
準備程序中由審檢辯三方為之即可。亦即，先由檢察官依第75條以適當
設備顯示辨認或告以要旨之方式舉證，再由法官合議決定有無證據能力
（第69條第1項）。



五、表示證據證明力之意見



證明力意見之表示（第77條）、調查完畢後之提出（第78條）

第77條規定之目的，是為貫徹當事人自主出證之精神，委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個別或
一併表示對於證據證明力之意見，而排除適用第288條之1由審判長逐一詢問之硬性
規定，故其表示方式應簡潔為之，不應進行實質之論告或辯護。然而，過去模擬法
庭中曾發生檢辯雙方於調查證據完畢後，以「綜合論述」的方式表示對證據證明力
的意見，實質上則演變成為小型的辯論程序，不僅程序重複，也加諸國民法官等人
過重的負擔。未來在實務運作上，法曹三方實應注意避免此種情形發生(第45條)。

本法第78條規定，每一證據調查完畢後，原則上應立即提出，以便國民法官法庭於
請求釋疑或有確認調查內容需求時，得隨時檢視，同時也有利於保管證據。過去模
擬法庭中，曾有檢辯一方為便利國民法官等人參考，而將預先印好之影卷提供予國
民法官等人使用。惟本於言詞審理原則，並避免因提供內容可能產生真實性或同一
性之爭議，除因證據之個別性質(例如，因舉證需求而有重複提示原本之必要時)而經
法院許可之情形外(第78條但書)，此種作法實不適宜。



六、辯護



第79條

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
三、辯護人。
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
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
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已依前二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採辯論二分而非程序二分 (第 79 條)



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案件中簡明易懂的主張與舉證

三階段式論證

第一階段：「開審陳述」
妥適說明待證事項與舉證之計畫，使國民法官法庭能
夠掌握辯方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整體輪廓。

第二階段：「調查證據」
主導證據調查，呈現證據並舉證證明己方之主張。

第三階段：「言詞辯論」
以調查證據程序之結果作為基礎，完整己方之論述。



卷證併送/職業法官
從擇要聽取轉變為必

須專注聆聽
卷證不併送/職業法官＋國民

法官

從早期整體合一辯論轉變
為區分罪責及量刑辯論

言詞辯論程序

變化國民法官法

訴訟體制差異

辯論模式

委諸當事人任意進行

事實、法律及量刑
分別辯論

事實、法律及量刑
分別辯論

開審陳述、證據調查及辯論
均緊扣爭點，簡要而有體系

從自由發揮到首尾一
貫

刑事訴訟法

辯論要點



七、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聲請解任國民法官（第35條）？

◎法院有無告知解任事由之義務？

◎輔助工具之使用

◎臨機應變，妥為應對



結語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T H A N K S


